
困境及其超越 ：

当代中 国法学研究中 的法律人类学

尤 陈俊
＿

法 学与人类 学要进行对话 ，所 需要的并 不是一种
“

半人半 马
”

（ ｃｅｎｔａｕｒ ）

的 学科 （
如航行的 葡 萄 酒 制 酿或 葡 萄 酒制 酿的航行 ）

，
而 是对彼此 的更深层

次 的更为精准的认识 。

——克利 福德 ．

吉 尔 兹
＂

一

、 引百

大约从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 中期开始 ， 中 国法学研究 的整体状况发生 了微妙的

？ 本文初稿 曾提交 至
“

法律 和社会科学第二届 研讨会一法学 与人类学 的对话
”

（北 京大学 中 国社

会与发展研究 中心 、北 京大学法学 院 、 ＜ 中国社会 科学 》编辑 部 、 中 国 农业大 学人文 与社会 发展学 院社会

学 系主办 ， ２００６ 年 ５ 月 ２０
—

２ １ 日 ） ， 在得 到王铭 铭 、张 冠梓 、朱晓 阳 、 王好立 、 赵旭 东 、 成凡 、 王启梁 、 张永

和等 师友 的批评 、评论或鼓励后作 了 较大修 改 ，尤其是在与侯 猛 、 陈柏峰 的多 次深谈 中更 是获益 良多 ， 谨

致谢枕 ， 当然
，
文责 自 负 。

？ ＊
〔 美 〕 克利福德 ？ 吉尔 兹 地方性 知识 ：

事实与法律 的比较透视 ＞ ， 邓正来译 ， 载梁治平编 法律 的

文化解 释 》 ，生活 ？ 读书 ？ 新 知三联书店 １９９４ 年版 ，第 ７６ 页 。



改变 ，其中最为重要的变化也许要属其他学科 （尤其是社会科学 ） 的知识 日 益入

侵到原先 自 足 的法学领域 ， 以至于 出现苏力所称 的法学研究 中的
“

社科学派
”

。

这一派学者的共同特点在于
“

他们更多借鉴其他社会科学或人文科学的理论资

源和研究方法
”

〔 ｎ
。

一时间
，
社会学 、经济学 、心理学等各种法学 的外部学科知

识纷至沓来 ，被法学研究者通过各种各样的 途径与方式引入到法学研究之中 。

一项针对中 国 期刊网全文数据库 １ ９９４
一

２００２ 年间 收录 的法学论文进行检索统

计的结果表明 ，选定检索的 ２０ 种学派名 称之 中 ，

“

法律社会学
”

、

“

法律经济学
”

这些名称在此期间产出 的法学论文中被使用 的次数高居前列 。

法学外部知识在法学领域 中攻城略地 ， 固然打破 了法学原 先那种故步 自

封 、画地为牢的 自 足性 ，但更应该看到 的是 ， 除了产出
一些法学与其他外部学科

知识较好结合而形成的成果外 ，挂羊头 、卖狗 肉者亦不少见 ， 大量表面上号称属

于交叉学科研究的论著 ，

一

旦我们仔细予以追究 ，就会 发现其 中很大
一

部分只

是跟风式地引人
一些时髦的学术词语充当唬人的点 缀 ，仅仅只是

“

语词 而 已
”

，

社会科学亦因此沦落为法学的 包装 工具 。 正如最 近
一

份研究 所表明 的 ，
近年

来 ，

“

博弈论
”

虽然在 当代法学中 的使用次数呈几何级数的增长 ，
也几乎涵盖了

法学的各个部 门 ，但对其 的误用 、滥用甚至根本就是假用 ， 已 经到 了令人吃惊的

地步 。
［

３
〕 事实上 ，

用
“

博弈论
”

来包装法学仅仅只 是其 中 的一个例子而 已
，其他

许多所谓引 入交叉学科知识的法学研究成果 ，
也存在着类似 的问题 。 人类学知

识被 引 入法学研究后形成的
“

法 （律 ）人类学
”

，
在某种程度上 同样是在所难免 ，

ｓ

而这正是这篇评论所要针对的问题 。￥
及

其

二
、 初步 的检 索 结 果及分析＿

当

本文的研究 ，
从对

“

中国期刊网全文数据库
”

收 录的相关法学文献的检索开￥

始 。
［
４

） 需要说明的是 ， 中 国法 学界产 出 的学 术论文 ， 除 了 发表于众多 期刊之｜

外 ，还有数量颇为可观 的
一

部分发表在
“

以 书代刊
”

之类的出 版物上 ，其 中也包学
研



究

〔
１

〕
苏力

：

《也许正在发生》 ， 载苏力
：
＜也许正在发生 ：

转型中 国 的法学 》 ，法律出 版社 ２００４ 年版 ， 第工
１２
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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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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〕 成凡 ： 《是不是正在发生 ？ 外部学科 知识对当 代 中国 法学的 影响 ，

一个经 验调査 》 ， 载 《 中外法律

学 》２００４ 年第 ５ 期 。＆
〔

３
〕 成凡 ： 《社会科 学

“

包装
”

法学 》 ， 载 《 北大法 律评论 》 第 ７ 卷第 １ 辑 ，北京 大学 出版社 ２００６ 年｜
版 ，第 ９４

＿

９５ 页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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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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最后检索时间 均为 ２００７ 年 ２ 月 ２７ 日 晚 ，下不赘述 。９５



括一些颇为 出色的法律人类学主题论文 ，但本文暂不考察这
一

部分 。 之所 以这

样做的原因 ，部分是在于技术操作上 的 困难 ， 另 一方面则是考虑到 ，
到 目 前为

止 ， 中 国大多数的高校与科研机构在学术考核标准及奖励机制上 ，往 往以期刊

论文为主 ，这必然会在很大程度上 引导相关 的学术成果 向期刊 聚集 ，
因此

，期刊

论文大致能够反映某
一

特定学科的研究状况 ， 虽不中亦不远矣 。 也部分基于上

述的两个原因 ，本文仅在眼力所及 的范围 内附带考察相关的 专著 。 此外 ，本文

的检索统计可能面临 的一个批评是 ，

一部分应该归人法律人类学主题的 论文 ，

只是因为没有在标题或关键词中 出现法 （ 律 ）人类学的字眼而被遗漏 ，例如关于

少数民族习惯法的
一些研究 ，

以及对
“

法律多元
”

等法律人类学核心 问题 的讨

论 。 这的确是
一

种遗憾 ，但在 目前 的技术条件下却无法避免 。

以
“

法律人类学
”

分别作为主题、篇名 与关键词 ，在
“

中 国期 刊 网全文数据

库
”

总 目 录下的
“

政治军事与法律
”

专辑 中 ，选取
“

法理 、法史
”

、

“

宪法
”

、

“

行政法

及地方法制
”

、

“

民商法
”

、

“

刑法
”

、

“

经济法
”

、

“

诉讼法与 司法制度
”

与
“

国际法
”

八大类别进行精确 匹 配检索 ， 可 以发 现在 １ ９９０—２００６ 年 间产 出 的 法学论 文

中 〔
５

〕

， 以
“

法律人类学
”

作 为论文主题的共计 ２８ 篇 ，而 以此作为论文篇名 与 关

键词的分别为 １ ４ 篇和 ２２ 篇 。

考虑到除 了使用
“

法律人类学
”

这一名称外 ， 中 国的法学研究者还有可能称

之为
“

法人类学
”

，所 以我也分别 以
“

法人类学
”

作为主题 、篇名 与关键词进行了

检索 ，
得到 的结果是 ，

在 １ ９９０
—

２００６ 年间
，

“

中 国期 刊 网全文数据库
”

上述八大

类别收录 的论文 中 ， 以
“

法人类学
”

为主题的有 ２９ 篇 ，
以此为论文篇名 与关键词

的则分别为 １ １ 篇和 ２０ 篇 。

上述两种检索方式分别所得的结果有所差异 ，例如分别 以
“

法律人类学
”

与
“

法人类学
”

检索所得的论文篇名就甚少相 同 。 在进行检对汇总之后 ，
结果表 明

在 １９９０—２００６ 年间 ， 上述八大类别法学论文中篇名包含
“

法律人类学
”

或
“

法人

主类学
”

字样的论文实数为 ３０ 篇 （ 详见表六 ） 。

％除了 以主题／篇名 ／关键词分别进行检索外 ， 我还使用 了全文检索 ， 得到 的

讨
：

结果为 １ ９ ９０—２００６ 年间 ，使用到
“

法律人类学
”

和
“

法人类学
”

这些名 称的论文

法分别有 １ ４ ２ 篇和 １ ９６ 篇 。 不过与 同
一时期 的

“

法律社会学
”

、

“

法律经济学
”

名 称

％被使用的次数相 比 ， 如表三所示 ，

“

法 （律 ） 人类学
”

的名 称在法学论文 中被使用
社

会


Ｊ〔

５
〕
窬要提醒读者注意的是 ，被

“

中 国 期刊网全文数据库
”

归人这八大类 别的 所有文章 ， 如果做严

格限定的话 ，其实有很多都称不上是严格意义上的 法学论文 ，但鉴于逐篇甄别在技术上存在 的困难 ，所 以

９６我只好暂且将 这些论文全部称作
“

法学论文
”

。



的次数明显要少得多 。

此外 ，检索
“

人类学
”
一词在法学论文中 出 现的 次数 ，也可 以从某种程度上

看出 人类学对法学 的影 响 （ 至少在语词 意义上 如此 ） ，
全 文检索 结果发现 ，

１ ９９０—２００６ 年间
“

中 国期刊网全文数据库
”

收录 的法学文章 中 ，提到
“

人类学
”

的有 １ ７８ １ 篇 ，与此构成对比的 则是 ，使用到
“

社会学
”
一词 的则为 １０２９ １ 篇 （详

见表四 ） 。

从某种意义上说 ，人类学 的看 家本领在 于
“

民族志
”

方法
，故而考察

“

民族

志
”
一词在法学论文 中被使用 的次数 ， 可以从一个角 度反映 出法学界对人类学

方法是否熟悉 （至少在语词意义如此 ） 。 而
“

民族志
”

方法主要包括
“

深度访谈
”

与
“

参与式观察
”

，
所以 我也进一步检索 了这两个词语的被使用次数 。 为 了 能够

有所对比
，
我还全文检索了 同

一时期产 出 的法学论文中使用到
“

人类学方法
”

这

一概括性名称的论文数 （详见表五 ） 。

统计结果 已经显示 ，
相对于

“

法律社会学
”

或
“

社会学
”

这些词语而言 ，
包括

“

法律人类学
”

、

“

法人类学
”

、

“

人类学
”

在 内 的相关语词 ， 在 同一时期 的法学论

文 中 出现的次数要少得多 。 在某种意义上 ， 这可 以被看做是人类学对法学

的影响 尚无法与社会学相 比的
一个证据 ，这也许是 因为 法律人类学开始在 中 国

法学界
“

扎根
”

，也不过是最近几年的事情 （参见附表 中 的各项统计数据 ） 。 但

关键性的 问题并不在此 ， 真正重要的是要去考察那些使用到
“

法律人类学
”

、

“

法

人类学
”

、

“

人类学
”

等词语——无论是作为篇名 、关键词 ，还是在文中仅予提及ｓ

而 已—— 的法学论文是以 何种方式予以 运用 。 如果说 出 现 的次数可 以作为衡ｆ

量影响力 的一个
“

量
”

的考察因素 ， 那么 以何种方式予 以实际运用则是更为重要其

的
“

质
”

的衡量标准 。Ｓ

对 １ ９ ９０—２００６ 年产出 的 ３０ 篇篇名 中包含
“

法 （ 律 ）人类学
”

字样的法学论^

文进行初步阅读 ，可 以发现其 中 的绝大部分都是偏重于在理论层面上涉及人类￥

学 ，其中最多的是对
“

法 （ 律 ） 人类学
”

的历史源流 、研究方法及借鉴 、 研究综述｜

的梳理性介绍 ，
且重复颇多 ，真正利用人类学最 为注重 的 田野调查材料展开分学

析 的却是为数甚少
；
如果将考察范 围稍稍扩大 ，

可 以 发现类似 的 情形 在以
“

法Ｉ

（ 律 ）人类学
”

为主题 的诸多法 学论文 中更为 突 出 。 而
“

法律人类学 的构成核：
法

律

〔

６
〕
这也许 和

“

社会 学
”
一词在 中 国法学界早 已被广泛接受 ， 而相比之下 ，

“

法律人类 学
”

、

“

法人类＆
学

”

、

“

人类学
”

这些词语在法学界的普及程度还不是很高 ， 尚未 为人们周知有关 。
甚 至稍微有 些偏 激地￥

讲 ，

“

法律社会学
”

或
“

社会学
”

这些词语 被如此频繁地使用 ，和那些苒欢运用词汇装饰 门面的 论文作者使

用上的驾轻就熟有很大关系 。９７



心
， 首先是以法律多元的认知 为基础 的 民族志研究 ， 然后是以 民族志为基础 的

比较研究
”

〔
７

〕

。 由 此可见 ， 当代 中 国法学研究对人类学知识 的 引人 ，在很大程

度上 ，还仅仅只是停留在对其学科历史 、方法论进行初步梳理 （ 甚至是重复进

行 ） 的初级阶段 ， 而并未真正触及这 门学科 的
一些核心 内容 ，尤其是缺乏对

“

民

族志
”

研究方法的实际运用 。
［
８］

古斯塔夫 ？ 拉德布鲁赫 （ Ｇｕｓ ｔａｖＲａｄｂｒｕｃｈ ） 曾 经讲过 ：

“

某些科学如果必须

忙于从事探讨 自 己 的方法论 ，就是带病的科学 ［ ￣ 这种说法也许有些苛刻 ，但

是如果联系 到当代中 国法学研究
“

引人
”

人类学知识后形成的所谓
“

法 （ 律 ） 人

类学
”

，在很大程度上还仅仅只是停 留于学科历史梳理、方法论简单阐述的所谓

理论层面 ，那么将之视为
一

门
“

带病的科学
”

未必就毫无道理 。 需要说 明 的是 ，

这绝不意味着我轻视上述研究路数 的学术 意义 ，相反
，
我觉得诸如对法律人类

学学科问题进行 出色梳理的髙质量论文 在今天的 中 国法学界不是过剩 ， 而

恰恰是太为稀缺 ；我在这里所强调 的 ，
乃是作为

一个发展 良好的学科 ，
在整体趋

向 之下必须有一定的学术分工 ，不应在某些
“

新鲜
”

的问题上囤积大量甚至是低

质量的重复劳动 。 这是因为 ，

一旦随着学科历史梳理 、方法论简单 阐述之类 的

初级知识点被逐渐耗尽 ， 如果没有进
一

步的扎实研究作为 支撑 ，
这个领域 以后

许多所谓的研究就很可能沦为重复劳动 。 仅仅是
“

新鲜感
”

并不足以支撑
一

门

发展 良好的学科 。

这正是二十多年前 ，
Ｍ ａｃａｕ ｌａｙ 用

“

新大陆
”

的发现 比喻美 国 的 法和行为科

学——其中恰好包括用人类学来研究法和社会及人们 之间 的互动关 系
——

的

发展困境时发 出 的感慨 。 他指 出 ， 当 时此类研究 面临 的最大问 题在于所谓的
“

新大陆
”

现象 ： 当新大陆刚被发现的时候 ，
人们会对它有十分强烈的新鲜感 ；

而

当人们继续沿着哥伦布的老路从欧洲 向西方航行的时候 ，
就不会对

“

新大陆
”

本

身有更多新 的发现

主

题

研 ［
７

〕
高丙 中 、 章邵增 ： 《 以法律多元为基础的民族志研究 》 ，载 《 中 国 社会科学 ＞ ２００ ５ 年第 ５ 期 。

＾〔
８

〕 这一点 ， 可 以从
“

深度访谈
”

、

‘‘

参与式观察
”

这些专门 术语 与
“

人类学方法
”

这
一宽 泛用法各 自

＇

被使用到的次数差别 中窥见一斑 ，尽管语词无法代表一切 。

律 〔
９

〕 转引 自
〔
德 〕

Ｋ ． 茨威格特 、
Ｈ ． 克茨 ： ＜ 比 较法总论 》 ，潘汉典 等译 ， 法律 出 版社 ２００ ３ 年版 ， 第 ４４

与页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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ＳｔｅｗａｒｔＭ ａｃ ａｕ ｌａｙ ，

＊＊

Ｌａｗａ ｎｄＢｅｈａｖ ｉｏｒａｌＳｃ ｉｅｎｃｅ ｓ
：Ｉ ｓＴｈ ｅｒｅＡｎ ｙＴｈ ｅｒｅＴ ｈｅ ｒｅ

ｎ

， ６Ｌ
ａｗ＆Ｐｏ ｌ

ｉｃｙ

ｔｒ
—（

１ ９８４
） ，ｎ０

． ２
， ＰＰ ． １

５６
—

１ ５７ ？ 转引 自 贺欣 ： ＜转型 中国 背景下的法律 与社会科学研究 》 ， 载 ｛北大法 律评

９８论 》 第 ７ 卷第 １ 辑 ， 北京大学 出版社 ２００ ６ 年版 ，第 ２２ 页 。



对于中 国法学界来说 ，类似的现象 同样存在。 当诸如法律人类学之类的交

叉学科研究风格开始成为法学界的
“

新大陆
”

时
，
相关的词语在法学论文 中的运

用也在逐渐增多 。 在 １ ９９０
—

２００６ 年间 ，

“

人类学
”
一词总计 出 现在此

一时期产

出 的 １ ７８ １ 篇法学论文之中 ，
尤其是进人 ２ １ 世纪之后 ，其使用次数更是有 了 明

显的增长 ，
尽管相较于

“

社会学
”
一词的被使用次数 而言要低得 多 （见表 四 ） 。

问题是 ， 这种乍看起来的初步繁荣背后 ，也许更 多的 只是基于新鲜感的驱使 ，其

中隐藏着令人忧虑的诸多 问题。 在 １ ７８ １ 篇使用到
“

人类学
”
一词 的论文中 ，大

量的法学论文仅仅只是提到
“

人类学
”
一词而 已

，

“

人类学
”
一 词仅仅 只在文章

中 出现一次的 比 比皆是 ，
甚至于在根本无关的 内容中硬是塞人

“

人类学
”
一词装

点 门面的也不乏其例 ，
让人感觉其中大有借用学术词语假装高深来吓唬外行的

嫌疑 。

正因为如此 ， 当代 中 国法学研究中所谓 的
“

法 （律 ）人类学
”

，在某种程度上

可能是一场虚张声势 的语词游戏 ， 法学对人类学知识的 引 人 ，还仅仅只是触及

皮毛 ，远没有达到利用其精髓的地步 。

三 、 法 学研 究 中 的 制 度性 制 约 因 素

仅仅指 出 问题远远不够 ，更重要的在于分析造成这种状况的原 因 。 就法学

研究 中这种极不成功地 引人人类学知识的状况而言 ， 客观地讲 ，并不仅仅只是ａ

由 于某些学者 自 身的无意识 ，
最主要的还是在于法学 中 的

一些制度性制约 因素ｇ

的影响所致 。其

首 当其冲 的原 因 在于 ， 当代 中 国法学——尤其 是理 论法学
——研究的 方｜

法 。 如果一定要依据理论法学与应用法学的划分 ，那么 法 （律 ）人类学在 目 前大 ^

致是被归入理论法学 的范畴 尽管这个归类很容易 遭到 质疑 。

一

个众所周￥

知 的事实是 ， 当代 中 国 的理论法学几乎是彻底的
“

理论
”

法学 ，
往往 只是在一大ｇ

堆概念之中构筑精致的理论体系 ， 以至 于某些理论法学研究者的研究工作被讽学

刺为
“

大 白天拉上窗帘 、开着 台灯猛抽烟造理论
”

〔
１ ３

〕

。 在这之 中 ，欧陆法学 （ 尤ｆ

其是德国法学 ）那种追求概念精致的做法对当代中 国理论法学界的影响尤其深￥
法



律

Ｕ ２
〕 在 中国 法学院的学科体制之中 ，诸如法律社会学 、法 律人类学之类 的交叉 学科往往被归 人法＆

理学的旗下 ， 而法理学则被纳入基础法学的范畴 ， 往往被视为理论法学 。｜
〔

１ ３
〕
周 旺生 ： 《 中 国 法理 学 的若干 迷点 》

，
ｈ ｔ

ｔ ｐ ：
／／ｗｗｗ ．ｌｅｇａｌ

－

ｈ ｉ ｓｔｏｒｙ
，ｎｅｔ／ａｒｔｉｃ ｌｅ ｓｈｏｗ ． ａｓｐ ？ｃ ＿ ｃ ｌａｓｓ＝

—

^

５＆ｉｄ
＝

 ２３０４ ＆ｃ＿ｐａ ｇｅ
＝

１ ，最后访问 于
２００６ 年５月１４日 。９９



远 ， 中 国绝大多数的理论法 学研究者早 已 习 惯于直接从理论切入去分析 问题 。

在他们那里 ，理论的逻辑
一

览无遗 ，而现实的逻辑却常常被深弃地底 。

一个 例

子是
，
今天很多所谓的法律社会学研究 ， 仍然只是 紧紧 （ 或仅仅 ）缠绕于对抽 象

理论的分析 。 问题也恰恰出现在这里 。 在马林诺斯基 （
Ｂｒｏｎｉ ｓ ｌａｗＭａ ｌｉｎｏｗ ｓｋ ｉ

） 之

后 ，作为人类学核心方法的
“

民族志
”

研究方法所追求 的 ，是在叙述——甚至是

事无巨细 的
“

琐碎
”

描述——中展示理论 ，
用吉尔兹的话来说 典型的人类学方

法
，
是通过极其广泛地了解 鸡毛蒜皮 的小事 ，来着手进行这种广泛 的 阐释和 比

较抽象的分析
”

［
１ ４

〕

，而不是在 概念丛林 中左 突 右冲 以求 开创宏 大叙事 。 易 言

之
， 民族志的研究往往立足于经验 ，

更为注重现象而非理论 。 而这正好与 当代

中 国理论法学的上述风格针锋相对 。 在当代 中 国理论法学之中 ，
包括法 （ 律 ）人

类学在内 的那种理应 以直面社会现实为特点 的学科 ，也许在以后很长
一段时 间

内 都无法摆脱边缘化的 困境 ； 当代 中 国法学对人类学知识 的 引 入 ， 如果现有 的

法学研究风格不发生明显改变 ，将注定要在很长一段时间之 内停留在对概念 、

理论体系进行似是而非式借用的 阶段 ，
尽管这种借用并非完全无益 。

〔
１５

〕

第二个影响 因素是创作法律人类学作 品 的投人与产 出 的效益 。 ｋ照人类

学约定俗成的规矩 ，

一般至少需要在某一地方呆上半 年以上 ，才有可能写 出 像

样 的民族志作品 。 即便 只是半年 的时 间
，
对于 习惯 了民族 志写作 的人类学

学者来说也许并不算长 ，但对法学 出 身的学者而言 ， 却几乎是
一段漫漫无期 的

艰难岁 月 。 在法学成为显学 的今 天 ， 越来越多 的法学研究者 已经适应 了那种
“

躲进小楼成
一

统
”

、在研究成果上 比快 比多 的浮躁局 面 ，
以至于号称著作等身

者 比 比皆是 。 在这种情况下 ，
又有多少法学研究者会花上半年乃至更多 的 时

间
，
跑到一个陌生 的地方真正借鉴人类学 的方法进行 田 野工作 ？ 更何况还涉及

从事 田野工作需要不少研究经费的现实 问题 。 也正因为如此 ，
即便是号称借鉴

人类学知 识 ， 当代 中 国法学 的研究者也很可能仅仅只 是在理论上借用
一下人类

±学 的某些概念／术语 ，

“

新
”

瓶装旧酒 ， 至多不过是纸上谈兵地探讨一下法律人类

？学 的学科历史 、研究方法等初级问题 ，
甚至于拼凑出

“

法律人类文化学
”

之类 的
研
■

ｆ
ｔ

法

律
与〔

Ｉ４
〕 〔 美 〕 克利福德 ？ 吉尔兹 ： ＜ 文化的解释 》 ， 纳 日 碧力戈译 ，上 海人 民 出版社 １ ９９９ 年版 ， 第 ２４ 页

。

社 〔
１５

〕 这种借用至少在一定程度 上扩展 了法学学者的视野 ， 让其逐渐注意到诸如
“

法律多元
”

之类的

法律人类学核心概念 ，有时还顺便在文 章中提及 。 就其原有的 知识体 系而言 ，这将是一种微妙 的刺激 ，很

Ｖ可能会引 起程度不等的调适 与扩张 。

〔
１ ６

〕

一些所谓的反思人类学作 品也许是例 外 ，其 作者 中也有 在某地 待上较 短时间后 就 回来 写作

１ ００的 ， 但也正是因 为这 一点 ， 他们受到 了极其严厉的批评 。



怪异名 词 ，
而一般不大可能会效仿人类学者那样步入现实之 中去身体力行 。

〔
１ ７

〕

上面两个 因素 ，虽然有制度性
一面的特点存在 ，但 因为与学者个人的 学术

自 觉密切相关 ，所 以还有希望通过个人 的努力予 以克服 （ 事实上 ，据我 所知 ， 已

经有个别的法学学者在逐渐付诸实践 ）
，
而下面的一个制约性因 素 ，却并不是单

个人 的能力所能抗拒 。 这就是 当代 中 国法 学主流期 刊发表论文 的 筛选机制 。

稍稍浏览
一下表六 中所收的 ３０ 篇文章 ，

就可 以发现它们绝大部分都不是 发表

在主流的法学期 刊之上 。 法学类 的 ２ １ 种核心期 刊 中 〔
１ ８

〕

， 在这里 只能够找 到

《法律科学 》 、 《 比较法研究 》 、 《现代法学》 、 《环球法律评论 》 四种 ，更多 的则是大

学学报之类的期刊 。 可以说 ， 涉及法律人类学 的作品 ，
基本上还 没有进人主流

的法学期刊之中 。 这也许可 以被看做是法律人类学 目前在法学 中 尚影 响甚微

的
一个表现 。 需要注意的是 ，我绝非有意根据法学期 刊

“

核心／非核心
”

的 区分

进行拾高或贬低 ，事实上 ，
对于今天个别所谓的

“

法学核心期刊
”

，我甚至觉得根

本就没有达到应有的学术水 准 ， 名 不副实 ；我 只是想指 出 ， 在这个问题上 ， 我基

本上赞同苏力的看法 ，

“

法学学者
一

般不大愿意首先在这类综合性社科杂志发

表论文
，

……这类杂志往往是他们 的次佳选择
”

，

“

法学界的读者
一般也较少甚

至很少涉猎这类综合性社科期刊
”

［
１ ９

〕
。 在我看来 ，

法律人类 学主题 的论文 目 前

很难在主流的法学期刊上 占 据位置 ， 与主流的法学期 刊还不 习惯于接受像
“

民

族志
”

那样在叙事中 暗藏理论 问题 的表述方式密切 相关 ， 因 此即便是偶尔刊登

此方面的文章 ，也仅仅只是挑选那些编辑们认为理论色彩浓厚 的文章而已 。
（
２Ｄ

］

众所周 知 ，
主流法学期刊对法 学研究者的写 作主题 、风格乃 至于研究领域的选｜

择 ，都有着非常明显 的影响 。 在这种
“

学术生态
”

下 ， 中 国的 法学研究者即便尝￥
超

哼

〔
１７

〕 有学者 在
“

法律人类学
”

之外 ， 还试 图 在理 论上 区分 出所谓 的
“

法律 人类 文化学
”

， 参见 王威 ：当

（ 法律社会学 ：学科辨析与理论 源流 》 ，群众 出版 社 ２００４ 年 版
，
第 ６ ３

—

８ ３ 页 ；
在很 大程度上仅仅是借用语￥

词而已 的一个典型例子 ， 则 是 《 宪法人类学 ： 基于民族 、种族 、 文化集 团 的理论 建构及 实证分析 》
（
陈 云生^

著 ， 北京大 学出版社 ２００５ 年版 ） ， 该书 的实质 内容其 实还是 民族区域 自 治之类 的旧 有理论体系 。法

〔
１８

〕
２００４ 年认定的 ２ １ 种法学类 核 心期刊 为 ：

（
１

） 《 中 国法学 ＞ ； （ ２ ）＜ 法学研 究 》 ； （
３ ） （法 学 》 ；学

（
４

）
《法学评论 》 ； （

５ ） 《 中外法学 》 ； （
６

）
《现 代法学 》 ；

（
７

）
《 法商 研究 》 以 ８ ） 《法 律科学 》

；
（ ９ ） 《法 学ｆ

家 》 ；
（

１ ０ ）＜政法论坛 》 ； （
１ １

）
《人民检察 》 ；

（
１ ２ ） 《 河北法学 》 ； （ １ ３

） 《 法制 与社会 发展 ＞ ； （ Ｍ ） 《 政 治与￥
法律 》 ； （ １ ５

） 《环球法律评论 》 ； （
１６

） 《 比较法研究 》 ； （ １ ７
） 《 法学杂 志 》 ； （

１ ８
） 《 当代法学 》 ；

（ １ ９ ） 《人 民￥

司法 ＞ ； （２０ ）＜法律适用 》 ； （ ２ １
） 《法学论坛 》 。法

〔
１ ９

〕
参见 苏力

：
《法学论 文的产出 》 ，载苏 力 ： 《也许正在 发生 ：转 型中 国 的法学 》 ， 法 律 出 版社 ２０ ０４律

年版 ，第 ９１
—

９２ 页 。^
（
２０

） 我 曾经不 只一 次地 听到一些学友抱怨说 ， 为什 么法 律史学者 可 以在 论文 中大段 地引 用 史料 ，｜
而一旦在法律人类学论文 中加 人较 长篇幅的

“

琐碎
”

推述 ， 则往往被法 学编辑视 为多此
一举 ，乃 至有嗛稿１

费的嫌 疑
。
１０ １



试撰写法律人类学方面的文章 ，

一

般也不会像人类学学者那样运用
“

民族志
”

的

写作手法 ，
最多只是从理论层面上探讨

一些所谓的
“

法律人类学
”

问题而 已 。 在

目前的情况下 ，
这也许是一种迫不得已 的应对策略 。

因此 ， 当代中 国法学对人类学知识的这种不成功的引入 （某种意义上的
“

消

化不 良
”

）
，
正是当代中国法学的诸多 因素交织在

一起造就 的产物 ，并不仅仅是

学者个人的问题 。

四 、 法 学家贡 献理论 ，人 类学 家提供个 案 ？

法律人类学的深入研究 ，并不能仅仅依靠某
一学科的单独努力 ，

更需要法

学与人类学两大学科深度对话的真正展开 。 而这一点 ，
正是 目前 中国大陆学界

所欠缺的 ，尤其是法学研究者 ， 亟需主 动加强与人类学界的交流与合作 。 所幸

的是 ， 中国大陆学界 已经在此方面有所起步 ，
２００６ 年 ５ 月 在北京大学召开的

“

法

律和社会科学第二届 研讨会
——法学与人 类学 的 对话

”

就是一个 初步 的 尝

试 。 另一个例子则是 ，近年来 ，法律人类学 的课程在部分条件具备 的高校开

始设置 。 据我所知 ，北京大学社会学系 、 中 国政法大学社会学院 、云南大学法学

院都 曾经或正在开设此类课程 ， 其 中个别的 高校甚至 已 开设多年 ， 并 已开始招

收法律人类学方 向 的硕 、博士研究生 。
ｃｍ

以北京大学为例 。 北京大学的法律人类学课程设置在社会学系 。 早在数

年前 ， 当时 尚任教于北京大学社会学系 （社会学人类学所 ） 、现任教于 中 国农业

大学人文 与发展学院社会学系 的赵旭东 （ 人类学博士 ） 就已经开设此课 ，他调 出

北京大学之后 ，课程 曾
一

度 因为乏人 主持而 中 断过 ，
最 近 由 朱 晓 阳 （ 人类 学博

士 ） 担纲 。
２００６—２００７ 学年的第二学期 ，

由朱晓 阳和侯猛 （法学博士 ）共 同主持

面 向研究生的
“

法律人类学
”

选修课程 。
〔
２３

〕 在某种程度上 ，
这可 以被看做是课

題

研 〔
２ １

〕
关于此次会议的综 述 ，参 见侯猛

：
《学 科对 话何 以 可能——

“

法 学 与人类学 对话
”

研 讨会 综

述 》 ， 载 《光 明 日报 》 ２００６ 年 ７ 月 １ ０ 日 。

丄〔
２ ２

〕
在云南大学法学 院 ，

“

法律人类学
”

课程最早是 由 张晓辉教授 在宪法 与行政法学 专业 中 开设

＾（
这一专业之下有一方向是 民族法学 ）

， 大概 是从 １ ９９９ 年开 始 ，同时在 民族学专业博 士点 民 族法学 方向

与开设 。 现在 的课程设置情况是 ：
王启 梁博士在法学理论、 民族法学专业法学硕士生中开设此课程 ，这两个

社专业 中有一方向 是法律人类学 ；张晓辉教授在民族法学专业博士生 中 开设 此课 程 ，这一专业有一方 向 是

＾法律人类学 。 另外 ， 云南大学法学院 ２００６ 级的本科教学计划 中已 经增 列 了专业选修课程
“

法律人类 学
”

Ｊ１ ８ 课时
。
感谢王启梁博士提供相关信息 。

〔
２３

〕
参见 ｈｔｔｐ ： ／／ｆｌｈ ｓｈｆｃ ３ｃ ．

ｆｙｆｚ ． ｃｎ／ｂｌｏ ｇ／ｆｌ ｈｓｈｂ ｃ／
， 最后访问于 ２００７ 年 ３ 月 ６ 日 。 此外 ， 朱晓阳还 在北

１ ０２京大学社会学系开设了 面向本科生 的
“

法律人类学
”

课程
。



程主持者之一侯猛早先建议的落实 ，他 曾经在
一

篇文章 中写道 ：

“

由北京大学社

会学人类学研究所与北京大学法学 院联合双方的 师资力量设置法律人类学专

业作为试点 ，
设置职位 、展开项 目 和人才培养的合作是值得探索的 。

”

而北京

大学社会学人类学所的另
一

位人类学老师高丙中教授也正开始着手规划与北

京大学法学院苏力教授联合培养法律人类学学生 的计划 。
ｔ
２５

３

但另一方面 ， 即 便是上述可喜 的进 展中 也存在着
一些不 容忽 略 的问 题 。

“

法律和社会科学第二届 研讨会
——法学与人类学 的对话

”

尽管迈出 了两个学

科对话的第一步 ，但事实上 ，包括我 自 己在内 的很多与会者都感觉到有些
“

各说

各话
”

，并没有围绕某些主题形成深人交锋 ；
而为数不多 的几所大学开设 的法律

人类学课程 ，
目 前多数是在社会学系 （ 皖 ）设置 ，对法学院的学生其实是影响 有

限 ， 并且由 于师资的关系 ，其教学内 容也 自 然偏 向于人类学取 向 的法律人类学 。

而对于我们法律人来说 ，基于 自 身 的 比较优势 ， 问题的关键也许还在于如何发

展法学取 向 的法律人类学 。

在法律人类学的研究传统中 ， 曾 经有
“

法学家派
”

与
“

非法学家派
”

的区分 ，

前者主张用西方的法学观念来解释初 民法律 ， 后者则主张予 以 放弃 ，应从土著

的文化背景去 了解他们的法律行为 ； 与之相对应 的 ，
也就有了法律人类学 （

ｌｅ
ｇ
ａｌ

ａｎｔｈｒｏｐ ｏｌｏ
ｇｙ ）和法律 的人类学 （ ａｎ ｔｈｒｏｐ ｏ

ｌｏ
ｇｙｏ

ｆｌａｗ ） 的细致区分 。
〔
２６

〕 今天西方的

法律人类学研究已经很少再有普遍主义的 比较研究 和对规范或法律制度 的普

遍基础的理论概括＾
２７

〕

，

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 以 来 ，
法律人类学迅速发展的

一

个标志

就在于
“

法律人类学者逐渐抛开法理学式 的寻找规则的研究模式 ，转 向 了对实｜

际的审判和政治事件发生过程 的描述
”

。 即便如此 ， 我们 也应该注 意 ，
这种及

转变是直到功能论的人类学观点对法律研究产生影响后才开始达致 的 ， 在此之ｔ

前 ，法律人类学的先驱性研究
——包括 巴霍芬 的 《母权制 》 、梅 因 的 《 古代法 》 、

摩尔根的 《古代社会 》
——都是在西方法理学的框架 内展开讨论 ，并且葛拉克曼^

（
Ｍ

．
Ｇ ｌｕｃｂｎａｍｉ ） 以降的法律民族志 在很大程度上仍是秉承这一传统 。 尽管 目中

前大多数的法律人类学家都倾向于从在地的文化脉络 中理解法律的本土意义 ，￥

学


研

〔
２４

〕
侯猛 ： ＜ 当代中 国 法学理论学科的知识变迁 》 ，载 ＜法商研究 》 ２００６ 年第 ５ 期

。￥
〔
２５

〕
感谢侯猛博士提供相关信 息 。工

〔
２６

〕
参见林端 ： 《法律人类学简介 》 ，载林端 ： 《 懦家伦理与 法律文化 ： 社 会学观点的探索 》 ， 中 国 政法

法大学出 版社 ２００２ 年版 ，第 ２ １ 页 。律

〔
２７

〕
Ｍ ｕ ｎｄｙ ＆Ｍａ ｒｔ ｈａ

，

＇＊

Ｉ ｎｔｒｏｄｕ ｃｔ
ｉ
ｏ ｎ

， ｉｎＭ ｕ ｎｄｙ 
＆Ｍａ ｒｔｈａ

，ｅｄ ．

，ＬａｗａｎｄＡ ｎｔｈ ｒｏｐｏｌｏｇｙ ｒＡｓｈｇａｔ ｅＰｕｂ
－士

类
ｌｉｓｈ ｉｎｇ Ｃｏｍｐａｎｙ ，２００２ ，ｐ ．

ｘｖ ｉ ｉ ｉ
．

学
〔
２８

〕 参见赵旭东 ： 《 秩序 、过程与文化——西 方法律人类学的发 展及其 问题 》 ， 载 （ 环球法律评 论 》

２００ ５ 年第 ５ 期 。１０３



而不赞同用西方法理学的 普适概念来切割本 土的法律 问题 ， 但这 并不意味着
“

法学家派
”

的法律人类学学者对这
一学科贡献甚微 ，相反 ，

“

法学家派
”

与
“

非

法学家派
”

的学者之间 的不 同学术倾 向完全可 以互补 ，卢埃林 （
Ｋ ．Ｎ ．Ｌｌｅｗｅｌ

－

ｌ
ｙ
ｎ

） 与霍贝 尔 （ Ｅ ．Ａ ．Ｈ ｏｅｂｅｌ

）对夏安人的合作研究就是
一个成功的例子 。 卢埃

林
“

虽然只在夏安人中做了
１０ 天的 田野工作 ，

不过该研究的基本理论和 案例研

究的方法都来 自 于他 。 霍贝尔则是
一

个经验丰富 的 田野工作者 ，整个研究 的民

族志材料基本上都是 由他收集的 。 从某种意义上讲 ，
这场被誉为现实主义

法学与功能主义人类学的胜利会 师的学术合作 ， 似乎给人这么
一个 印象 ，那就

是 ： 法学家贡献理论 ，
人类学家提供个案 。

这样的一个概括必定会遭到很多人的质疑 。 事实上 ， 如果将之理解为是在

绝对地强调研究取径的截然两分 ，我 自 己也同样反对 ；
我所要指 出 的是

，
基于彼

此的 比较优势 ，
学术分工在所难免 ，

法学院的法律人类学研究必须有所侧重 ，
而

完全不必跟随人类学家的传统路数亦步亦趋。 从这个意义上讲 ，
法学对人类学

知识的引人 ，
必然会对后者进行某种程度 的改造 ，

从而使得法学院 的法律人类

学研究带有更多的法学特点 。 这原本无可厚非 ，但 问题是 ，如果中 国法学院 的

法律人类学研究长时间停留 在上述那种学科历史梳理 、方法论简单 阐述的初级

阶段 ，
则不免是一个致命的缺陷 。

“

如果你们的专业是法律 ，那么就有一条平坦

的道路通 向人类学
”

Ｗ 〕

，
面对霍姆斯大法官当年这番慷慨激 昂 的 说辞 ，

法律人

定会感到欢欣鼓舞 ，但也往往容易在对个中含义的误读 中消磨斗 志 ！ 我们必须

正视的事实是 ，法学与人类学之间 的隔 阂绝不可能 自 动消 失 ，
通 向人类学 的道

路注定将是柳暗花明 。 就中国法学研究中的法律人类学而言 ，要想打破 目 前的

这种尴尬局面 ，并非易 事 。 在 目 前 的法学研究格局 中 ， 真正借鉴人类学 的 田 野

调査方法也许是困难重重 ， 但至少在理论层面上 ， 当代 中 国 的法学研究者可 以

通过加强互动交流的方式 ，真正从人类学那边汲取理论营养 ，
而不 至于在 自 我

想象中运／误用 ，甚至只是在初级阶段重复语词层面的文字游戏 。 在这一点上 ，

｜来 自 我国台湾学界的例子值得我们借鉴 。

研在台湾学界 ，真正从事法律人类学研究 的屈指可数 ， 与大陆 的情况类似 ，其

法

律

ｈ

社
〔
２９

〕
Ｋ ．Ｎ ．Ｌｌｅｗｅｌｌｙ ｎ＆Ｅ ． Ａ ．Ｈｏ ｅｂｅｌ ，Ｔｈ ｅＣｈ ｅ

ｙｅ
ｎｎｅＷａｙ ：Ｃｏ ｎｆｌ ｉｃ ｔａｎｄＣａｓｅ Ｌａｗ ｉｎＰ ｒｉｍｉｔｉｖｅ Ｊｕｒｉｓｐｒｕ

－

会 ｃｔｅｎｃｅ ，Ｎｏ ｒｍａｎ
：
Ｕｎ ｉｖｅｒｓ ｉｔｙｏｆ Ｏｋ ｌａｈｏｍ ａＰｒｅｓｓ ，

１ ９４ １
，转引 自 髙丙 中 、章邵增 ： 《 以法律 多元 为基础的 民族志

Ｊ研究 》 ， 载 ＜ 中 国社会科学 》 ２０
０ ５ 年第 ５ 期 。

ｐＸ－〔
３０

］ 〔美 〕霍姆斯 ： 《法律这 门职业—— １ ８ ８６ 年 ２ 月 １ ７ 日 给 哈佛 大学本科 生演讲的结语 部分 》 ， 陈

１ 〇４ ｜绪纲译 ，
ｈ

ｔｔｐ ：／／ 丨ａｗ
－

ｔｈｉ ｎ ｋｅｒ ． ｃ ｏｍ／ ｓｈ ｏｗ ．ａｓｐ ？ｉｄ 
＝

９４９
， 最后访问 于

２００７ 年
４月６日 。



中绝大部分的研究者也是来 自 社会学 、人类学学界〔
３ １

〕

，至于法学出 身的 ， 则是

寥寥无几 。 但这并不意味着台 湾学界 的法律人类学研究就乏善可陈 ，
相反

， 集

结 台湾地区人类学 、法学 、社会学 、历史学诸学科的年轻学人组成的
“

法律 、文化

与社会经典研读会
”

就是一个值得我们学习 的例子 。

“

法律 、文化与社会经典研读会
”

自 ２００４ 年创立迄今 ，
已然两年有余 ，现由

台 湾清华大学人类学研究所助理教授顾坤惠博士主持 ， 暨南大学人类学研究所

助理教授容邵武参与共 同主持 ，其成员 两年来虽然有所变化 ，但核心成员却并

无很大变动 ，
主要有顾坤惠 、邱澎生 、林秀幸 、郭佩宜 、容邵武等人 （ 详见表七 ） 。

“

法律 、文化与社会经典研读会
”

的成立宗 旨与总体规划如下 ：

本 计 划 结合人 类 学 、 社 会 学 、 哲 学 、 历 史 学 以 及 法律 理 论 的 研 究 者 ，
以

跨校 、 跨学 科 、 跨 文化观 点 的 组 合
，
试 图透 过 相关 经典 的研 读 ， 对 法律 、 文 化

与 社会 之 间 的 关 系 ， 有进
一

步 的 理解 与 探 讨 。 在这个研 究 领域 中 有 许 多 重

要著作 ，
涵 括 面 向 很广 ， 因 此我 们 预计这 是 个 三 年 期 的 计 划 ： 第

一 年 研读 共

同 的 经 典 ， 从 早 期ＳｉｒＨ ｅｎｒ
ｙＭ ａ ｉｎｅ的Ａｎｃ ｉ ｅｎ ｔＬａｗ到Ｔ６ｎｎ ｉｅ ｓ的Ｃｏｍｍｕ ｎｉｔ

ｙ

ａｎｄＳｏｃｉｅｔ
ｙ ， 以及 法 律社 会 学 的 祖 师

Ｄｕｒｋｈ ｅｉｍ的ＴｈｅＤｉｖｉ ｓ ｉｏｎｏｆ Ｌａｂｏ ｒｉｎＳｏ
？

ｃ ｉｅｔ
ｙ以 及 搜 罗 他在 相 关 课 题之 著作 的ＤｕｒｋｈｅｉｍａｎｄｔｈｅＬａｗ

 ，到
Ｗｅｂｅｒ 有 关

法 的 讨论 的 文 集 Ｍａ ｘＷｅｂｅ ｒｏｎＬａｗｉ
ｎＥｃ ｏｎｏｍ

ｙ 
ａｎｄＳｏｃ ｉｅ ｔｙ 。 第 二 年 我们 希

望 研读 ２０ 世纪 中 ， 对这 个课题 的探 讨产 生 重 大 转 折 性 影 响 的 重 要著 作 ， 包

含
Ｍ ａｌ ｉｎｏｗ ｓｋ ｉ 、

Ｈｏ ｅｂｅ ｌ
、
Ｓａｌ

ｌ

ｙＦａ
ｌｋＭ ｏｏ ｒｅ ＇

Ｃ ｌ
ｉ
ｆｆｏ ｒｄＧｅｅ ｒｔｚ 、 ＬａｕｒａＮａｄｅ ｒ等 人 的困

作 品 。 第 三 年 则 希 望针 对 比 较特定 的议 题
， 挑选 代 表性 著作 研读 。 透过 不￥

同 学 科研 究 者 的 经验 与 观 点
，
期 能 相 互 截长 补 短

， 对这个议题 能 有 更 多 元｜
的 讨论 。 本 计 划 希 望透过 法律 、 文 化 与 社 会 的 代 表 性 经典 著 作 的 研读 ， 以＃

了 解 法律在 文化 、社会领 域展 现 的 多 重 意 义 。
〔
３ ２

〕＊

代

值得注意的是 ，

“

法律 、文化与社会经典研读会
”

进行研读的 ，除了法律与社中

会文化领域的共 同经典 （第一年度 ）外 ，第二年度的研读计划针对 的全部是法律￥

人类学 的作品 。
〔
３３

〕 管见所及 ，

“

法律 、 文化与社会经典研读会
”

的成员 们尽管 目｜

前并没有产 出很多法律人类学的研究成果 ， 但相信在人类学 、法学 、社会学 、哲年

．的
法

〔
３ １

〕 就我所知 ，我国 台 湾学界公开发表过法律人类学研究 成果的有 台湾 大学社会学 系林 端教授 、律

暨南大学人类学研究所助理教授容邵武博士等人 。

〔
３２

〕
参见

ｈｔｔ ｐ ：
／／ｗｗｗ ．

ｈｓｓ．

ｎｔｈｕ ．

ｅｄｕ ．
ｔｗ／

？

ｋｈ ｋｕ／Ｕｗ／２００５／ ｍａｉ ｎ ．ｈ ｔｍ
，最后访 问于 ２００６年 ５月１

４日 。

学
［
３３

］
第二年度的会议记录 ，参见 ｈｔ

ｔ ｐ ：

／／ｗｗｗ ．ｈ ｓ ｓ ．ｎ ｔｈｕ ．ｅｄｕ ．

ｔｗ／－ ｋｈｋｕ／ｌａｗ／ｍｉ ｎｕ ｔｅ ｓ ． ｈ ｔｍ ，最后访 问Ｕ Ｍ ，

ｍ

于 ２００６ 年 ５ 月 １ ４ 日 。
我于 ２００５ 年 ４

一

６ 月 在台 湾研 修期间 曾 参加过其 中 的
一次会议 。１０５



学 、历史学不同学科学者思想 的多年碰撞下 ， 精耕细作 ，厚积薄发 ，
不久必会 贡

献出诸多颇具分量的作品 。

“

学科互涉研究通常需要合作研究模式
”

〔
３４

〕

，

“

法律 、 文化与社会经典研读

会
”

对大陆学界的
一个启 示也正在于此 。 对于中 国法学院 的法律人类学研究来

说 ，
目 前最为急需的也许是 基于 自 身 的 比较优势 ，在扩展与人类学界 的交流的

同时 ，深入阅读法律人类学 的经典作 品 ，真正开展理论上的补课 ，
进而试 图在 自

己 的实证研究 中尝试实质性的运 用 。 这是 因为 ， 就整体而言 ，
法律人类学作为

一

门学科在知识传统上更为偏 向人类学 ，
她的理论与方法更多 的是来 自 人类学

而非法学 。

“

我的 目 的 … …仅仅在于显示你们
’

的工作对我们
“

的 工作有重大

的贡献和影响 ，你们的工作 出色将会为我们 的工作提供新 的研究思路和方法 ，

会对法学研究有重大帮助 。

”

〔
３５

〕 从这个意义上讲 ，苏力在
一

次研讨会上的 这番

表述就未必全是溢美之词 。

需要指出的是 ，对人类学理论进行补课 的强调 ，并不意味着法学院 的法律人

类学研究注定在法律民族志方面无甚作为 ，事实上 ，
法律人同样能够完成出 色的

法律民族志作品 ，
只不过他们未必

一

定要依循人类学家的传统足迹穿梭于部落或

乡 村 。 不要忘记 ，顿康
？

肯尼迪、罗伯特
？ 戈尔登等从事批判法学研究的美国学

者和律师 ，就曾经
“

以民族志 的描述方式分析过法律教育 、法律行业的 口头和书面

话语以及法律程序的社会效果
”

〔
３ ６

〕

。 中 国现在的法律人类学研究在总体上存在

的
一

个问题在于 ，它被有意无意地缩小为对少数 民族习惯法 的研究 我并不

〔
３４

〕
〔 美 〕 朱丽 ？ 汤普森 ？ 克莱恩 ： Ｃ跨 越边界——知识 ？ 学科 ？ 学科 互涉 》 ，姜智芹 译 ，南 京大学

出 版社 ２００５ 年版 ，第 ２５７ 页 。

＊ 指人类学家 。

——

引 者注

＊ ＊ 指法学研究者 。

——

引 者注

［
３５

〕 苏力 文化多元与法律多元 ： 人类学研究对法学研 究的启 发载周 星 、 王铭铭 主编 ： ＜社会文

Ａ化人类学讲演集 ＞ （ 下册 ） ， 天津人民 出版社 １ ９９７ 年版 ，第 ５７４ 页
。

致 ［

３６
］

［ 美 〕马尔库斯 、费彻尔 ： （ 作为文化批评 的人类学个人文学科的实验 时代 》 ， 王铭铭 、蓝达

研居译 ，生活 ？ 读书 ？ 新知三联书店 １ ９９８ 年版 ，第 ２ １ ３ 页 。

＾［
３ ７

〕
最 近的一篇论文也坦承 了此

一

事实 ， 其中 写道 ：

“

国 内法人类学者多集中 于少数 民 族习 惯法研
＇

究 ，研究成果 自然表现为少数民族习 惯法汇编 、 民族志 以 及相关 的少数 民族法 律法规等 。

”

参见吴大华 ：

＊Ｃ论 法人类学 的起源与发展 ＞
，
载 （广 西民族大学学报 ＞

（
哲学社会科学版 ）

２００６ 年第 ６ 期 。 在另 一位学 者

％看来 ， 这样一种主动
“

边缘 化
”

的研究 ，
其缺陷在 于没有完全摆 脱民 族 法学的研究 范式 ， 也未 能明 确 这种

社研究所要达到的 目 标 ，没有完整体现用人类学研究法律的特色 ，参 见文永辉 法 律的民族 志写作 与文化

￥批评——论中国的法律人类学研究 ＞ ， 载 ＜广西民族研究 ＞ ２００６ 年第 ３ 期 。 应该说 ，这 种现况 在很大程度

Ｖ上和研究人 员的分布有 关 ， 因 为在 目 前为数不多的 法律人类学研究者 中 ，来 自 云南大学 、 西南政法 大学等

ｐＸ－高校的 西南地 区学者 占 了相 当大 的 比例 ， 由于有着独特而丰富的 民族 资源的缘故 ，
这些地 方素有从 事少

１ ０６ １数 民族研究 的传 统 。



是要质疑此
一研究取 向 的价值 ，

绍特 （ Ｒ ．Ｓ ｃｈｏ ｔｔ ）在很多 年前就 曾满怀激情地髙

呼 法律人类学不只是纯学术的领域 ， 它更应对少数民族的处境作贡献 ， 尤其

是那些权利遭到威胁的许多 民族 ！

”
［
３８

］ 我 只是要强调 ， 从今天 的学术发展趋势

来看 ，少数民族的法律人类学研究 已远非法律人类学研究的最主要部分 。 正 如

Ｓａｌ ｌ

ｙ
ＦａｌｋＭ ｏｏｒｅ 在几年前所指 出 的那样 ， 当今法律人类学的研究领域在不断地

扩展 ，诸如 国 际条约 、跨国贸易 的法律支持 、人权领域 、犹太人的离散与 迁移 、难

民与 囚犯之类的问题都 已成为新兴的研究领域 ，
而这些 问题此前很难为 旧式 的

人类学范畴所涵盖 。
［
３？

与这种趋势相呼应 的是 ， 对于 中 国 法律人来说 ， 他／她

们完全可以 在法院 、法庭 、司法所 、法律服务所这些以往 的中 国人类学家不太注

意 的场域完成另
一种 田野工作 ；

对
“

新田 野
”

的开拓 ，将使得 中国法律人在法律

人类学研究 中作 出 自 己 可能的独特贡献 。

从根本上讲 ，法律人类学的生命在于通过
“

个案
”

的研究获致深刻 的理论追

求 ，
对人类学知识传统的学习 ，

最终都将落实到个案研究之上 ， 阅读经典并非最

终的 目 的 。 法学院 的法律人类学研究 同样无法例外 ，尤其是在 中国社会急剧转

型的今天 ，
直面现实的个案研究显得尤其重要 。 在这个意义上 ，鉴于 到 目前为

止 ， 中 国法学院的法律人类学研究者 中 很多都未受过人类学的系 统训练 ，
往往

是半路出家 ，他／她们亟需在不同程度上补上
“

学院
”
一

“

田野
”
一

“

学院
”

三段式

的人类学家
“

成丁礼
”

〔
？

，
尤其是其中 的 田野实践 。 而在这

一点上 ，

“

民族志
”

研

究方法至为关键 ，
因为正是

“

它将先前主要 由业余学者或其他人员 在非西方社

会 中进行的资料搜集活动 ， 以及 由从事学术理论研究的专业人类学者在摇椅上黑

进行 的理论建构 和分析活动 ，结合成
一

个整体化的学术与 职业实践
”

〔
４ １

〕

。 理论ｆ

与实践于
“

民族志
”

研究方法水乳交融 ，
正如吉尔兹所说的那样 ，

“

我 们的 目 的是｜

从细小但编织得非常缜密 的事实中推 出 大结论 ；
通过把那些概括文化对于建构

集体生活的作用 的泛论贯彻到与复杂 的具体细节的相结合中 ，来支持这些立论｜

广泛的观点 ｉ

法

学

〔
３８

）
转引 自林端 ： 《 法律人类学简介 》 ，载林 端 ： ｛懦 家伦理 与法律文化 ：社 会学观点的探索 ＞ ， 中 国ｆ

政法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２ 年版 ， 第 ４３ 页 。ｆ
［
３９

］ＳａｌｌｙＦａｌｋＭ ｏｏ ｒｅ ，
＂

Ｃ ｅｒ ｔａｉｎ ｔｉｅｓＵｎｄｏｎｅ ：Ｆｉ
ｆ
ｔｙＴｕ ｒｂｕ ｌｅ ｎｔＹｅａｒ ｓｏｆＬｅｇａｌＡｎ ｔｈｒｏｐｏｌｏ ｇｙ ，１ ９４９

一

的
１９９９

Ｍ

 ，
ｉ ｎ Ｓａｌｌｙ Ｆ ａｌｋ Ｍｏｏｒｅ ， ｅｄ ．

 ，Ｌａｗ ａｎｄＡｎ ｔｈｒｏｐｏ
ｌｏｇｙ ：ＡＲｅ ａｄｅｒ ＾Ｍａｌｄｅｎ

：Ｂ ｌ ａｃｋｗｅ ｌ ｌ
， ２００５ ，ｐ ． ３４６ ．法

〔
４ ０

〕
关于人类学家

“

成 丁礼
”

的介绍 ，请参见王铭铭 ： 《人类学是什么 》
，
北京大学 出版社 ２００２ 年版 ，律

第 １ ９０
—

１ ９３ 页 。会
〔
４ １

］ 〔 美 〕 马尔库斯 、费彻尔 ： 《作为文化批评的人类学一
？一个人 文学科 的实验时代 》 ， 王铭铭 、 蓝霉

达居译
，
生活 ？ 读书 ？ 新知三联书店 １ ９９８ 年版 ，第 ３ ９ 页 。

一

^

〔
４ ２

〕 〔 美 〕 克利福德 ？ 吉尔兹 ： （ 文化 的解释 》 ，纳 日 碧力戈译 ， 上海人民 出版社 １ ９９９ 年版 ，第 ３ １ 页
。
１０７



五 、 结语 ：
迈 向 法学 院 的 法律人类 学

就法律人类学这门学科在 中 国 的研究现状而言 ，

一

个不得不承认的事实是 ，

迄今为止 ，
绝大部分的出色研究成果是由来 自 人类学界的研究者作出 ，

法学研究

者对此其实是贡献甚微 。
［
４３

〕

当代中 国法学对人类学知识的引 进 ， 如 同前述所说

的那样 ，虽然并不成功 ，但毕竟跨 出 了第
一步 。 尽管存在着各种各样的 制约性因

素 ，但如果法学研究者能够像吉尔兹多年前倡导的那样 ， 与人类学等相关学科学

者多多开展深度的学术对话 ，则 目前的这种困境未必就无法打破 。 即便是最顽固

的法学主流期刊选择刊发文章的倾向 ，也同样可 以通过扩大法律人类学的学术影

响力 、进而改变期刊编辑的学科偏见的方式而求得改观。
［
４４

］

就提升 中 国法学 院的法律人类学研究水平而言 ，
除 了研究者在 自 身 智识上

的不断努力外 ，也许同样重要的
一点还在于 ，他／她要学会适应此类研究在法学

院中被相对边缘化带来的 寂寞与压力 。 事实上 ， 即便是在美国 那样 的 国度 ，
包

括法律人类学在 内 的法律和社会科学研究在法学 院 中也 只是处于相对边缘 的

位置 ，经验研究甚至被认为在绝大多数法学学者的研究 中
“

微不足道
”

， 更不用

说成为主流 。
〔
４５

〕 就中 国法学界 的 目 前情况来说 ， 那种被边缘化 的感觉甚 至还

会来得更为强烈 ，尽管这一看法可能过于悲观 。

所有 的这一切 ，都亟待有忧患意识的法学研究者的努力 ，
前途未 卜

， 但希望

尚存 。

〔
４３

〕
晚近几本法律人类学研究的代表性专著 ，

多是出 自 人类学者之手 ，包括但不限于 ： 赵旭东 ：
《权力

与公正—— 乡土社会的 纠纷解决与权威 多元 ＞ ，天津古籍出 版社 ２００３ 年版 ；朱晓阳 ： 《 罪过与惩罚 ： 小村故

＾事 ： １ ９３ １
＿

１９９７＞ ， 天津古箱出 版社 ２００３ 年版 ；杨方泉 ： 《 塘村纠 纷 个南方村落的土地 、 宗族 与社会 ＞ ，

？中 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 ２００６ 年版 。 来 自 法学界的作品则 主要有苏力 的 《送法下乡 ： 中 国 基层 司 法制 度研究 》

研（
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０ 年版 ） 和傅郁林主编的 Ｃ农村基层法律服务研究》 （ 中 国政法大学出 版社 ２００６ 年

？

Ｈ
；版 ）

，
但严格地说 ，即便是法学界这些为数甚少的作品 ，也大致只是初步完成

“

阐释实践 中的法律境域化的状

＾况
”

（ 朱晓阳语 ） 这一法律人类学的任务之一 ，而
“

促进法律的建造更进一步场域化 （ 整体论化 ）

”

也许才是 中

＊国的 法律人类学更应该承担的使命 。

与（
４４

〕

一个并不直接但与此相关的例子是（ 法律和社会科 学》 在 ２００６ 年创刊 。 这份 同人 刊物 旨在
“

推

社动法学的经验研究和实证研究 ，推动法学与其他诸多社会科学的交叉学科研究 ， 以及推动 以 中 国 问题 为中

心的研究
”

，而法律人类学 的研究成果正是其收录刊登的重点 内容之一 ，仅第一卷就推 出了数篇此一主題 的

５论文
，
在学界引 起不小反响 ，参见苏力主编 ：

《法律 和社会科学 》 （第一卷 ） ，法律出 版社 ２００６ 年版 。

〔

４ ５
〕
参见贺欣 ： 《转 型中 国 背景下的法律与社会科学研究 》 ，载 《北大法律评论 》 第 ７ 卷第 １ 辑 ， 北京

１ ０８大学 出版社 ２００６ 年版 ， 第 ２２ 页 。



附录 ：

表
一

＂

中 国期 刊 网全 文数据库
”

以
“

法律人类学
”

为主題／篇名 ／关键词的

法学论文数 （
１９９０

—

２００６
）

年份 １ ９９０ １ ９９ １１ ９９２ 
１ ９９３ １ ９９４ １ ９９５ １ ９９６ １ ９９７ １ ９９ ８ １９９９ ２０００２００１ ２００２ ２００３ ２００４２００５ ２００６总计

主题 ０ １ ０ ０ １ ０ ０ ０ ０ １１ ２ ０ ２ ３ ６１ １２８

篇名０ １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１ ０
１

２ ３６
１
４

关键词０ ０ ０ ０ １ ０ ０ ０ ０ １ ０ ０ ０ １ ２ ６１ １２２

论文实数０ １ ０ ０ １ ０ ０ ０ ０ １ １ ２ ０ ２ ３ ６１ １２８

＊ 本表系选 择
“

中 国 期 刊 网全 文数据库
”

的
“

精确
”

匹 配检索
，
表二 、表 三 、表 四 、 表五

均 同 。

表二
“

中 国期 刊 网全文数据库
”

以
“

法人类学
”

为主題 ／篇名 ／关键词的

法学论 文数 （
１９９０

—

２００６
）

年份１ ９９０ １ ９９１ １９９２ １ ９９３１ ９９４１ ９９５１ ９９６ １９９７ １９９８ １ ９９９ ２０００ ２００
１ 
２００２ ２００ ３２００４２００５ ２００６总计

主連０ １ ０ １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３ １ ３ ２ ５ ５ ８２９

篇名０ １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１ ０ ２ １ ２ ４１ １

关键词 ０ １ ０ １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３ １ ０ １ ２ ５ ６２０

论文实数０ １ ０ １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３ １ ３ ２ ５ ５ ８２９

表三 使用
“

法律 社会学 ／法律经 济学／法律人类学／法人类学
＂

等词语 的

法学论文数 （
１９９０

—

２０ ０６ ）

１９９０
—

１９９ ２ １９９ ３
—

１ ９９５ １９９６
—

１ ９９８ １９９９
—

２００ １２００２
—

２００４２００５
—

２００６总计篇数困


境
法律社会学４２７ ８１０ ６ ２５６５３８５６ １ １５８ １及

法 律经济学４３７９４ ２０ ６４９０５９８ １４２９＊
超
法律人类学２７８２ ０４ ０６５ １４２越

法人类学５〖４ ８３９４ ９８ １ １９６^

代
表 四 使用

＂

人类学
”

、

＂

社会学
＂

等词 语的法学论文数 （
１９９０

—

２００６
）中

Ｉ



＾ ＾ ＾



１



＾ ＾ ＾



１国

１ ９９０
—

１ ９９２ １９９３
—

ｉ ９９５１９９６
—

１ ９９ ８ １９９９
—

２ ００１ ２００２
—

２００４２００５
—

２００６总计篇 数法

“

人类学
”

５ １７ １ １ １ ２２９５５５２ ７００１ ７８ １研
“

社会学
”

２３ ３４２３７０７１５７０３ ３ １７４０４ １１
０２９１￥

｜１


１１


＾ ＾


１


１ｉ中

的

法

律
人

类

学

１ ０９



表五 使用
“

民族 志／深度访谈／参 与式观察 ／人类学方法
”

等词语的法学论文数 （
１９９０

—

２００６
）

１９９０
—

１９９ ２１９９３
—

１ ９９５ １９ ９６
—

１９９８１９９９
—

２００ １２００２
—

２００４ ２００５
—

２００６总计篇数

“

民族志
”

〇４２１ ７２９５ １１０ ３

“

深度访谈
”

〇１〇



１



２



９



１ ３



“

参与式观察
”

００００２０２

类学方法
”

〇４４ Ｉ４Ｉ１６ ｜１ ８丨４ ６

—

表六 篇名 中包含有
“

法律人类学／法人类学
”
一词 的法学论 文 目 录

＂

号^
｜论文篇 名Ｉ

作者
丨作者单位

＂

发表期刊

通 向文化之路
——

从历 史 法学 么 志龙 华夏出版社《 比较法研究 》
１９９ １ ／０２

派 到法律人类学

霍 贝 尔 的法人类学严存生 西北政法学院《法律科 学 》 （ 西 北政

法学 院学报 ）
１９９ １ ／０４

法史学 和 法人 类 学—— （远野森毅 岩手 大学人 文社 会 《贵州 民 族学 院 学报 》

３传说 ＞的历史背景和 习俗科学部（ 哲 学 社 会 科 学 版
）

２０００／ Ｓ２

习惯法不是
“

法
”

吗 ？
——

从人王 鑫云南大学法学 院《 云 南大 学学 报 》 （ 法

４类 学 和社 会学 的 立场 审 视 习学版 ） ２０００／ ０３

惯法

习俗 、 权 威 与 纠 纷 解 决 的 场 赵旭东 北京 大学社 会学 人 《社会学研究 》２００ １八）２

５域——河北一村落的 法律人类类学研究所

学考察

乡 土社会纠纷解决 中的个人理王 鑫云南大学法学院《 云 南大 学学 报 》 （ 法

６性 、社 群 意 志 和 国 家观念——学版 ）
２００ １川４

对一纠纷个案 的法人类学分析

７法律人类学研究述评杨方泉 中山 大学法学院《学术研究 》
２００３／０２

法人 类 学 的 理 论 、 方 法 及 其 张冠梓 中 国 社会科 学 院 青 《 国 外 社 会 科 学 ＞

＾８流变年人 文社会 科学 研２００ ３／０５

研究 中 心

讨
：婚俗的 阐释性分析

个 回马 平云南大学法学 院《贵 州 民 族学 院 学报 》

法９族村 的法人类学观察（哲 学 社 会 科 学 版 ）

律２００ ３／０ １

‘ ：

社
“

开除 村籍
”

所 体 现的 实 用理 欧剑 菲 云南大学法学 院《贵 州 民 族学 院 学报 》

Ｉ；１０性一金平县哈尼族 习惯法 的（哲 学 社 会 科 学 版 ）

５法律人类学思 考２００４／０１

１ １ ０






（ 续表 ）

序号论文篇名作者作者单位发表期 刊

为法治找 寻 沃土
一法律人类 徐亚文 武汉大学法学 院《求索＞

２００４／０３

学 的历史 、主题与启示孙 国东

民族文化传承、保护 、利用 中的 王 启梁 云南大学法学 院《思想战线 》２００４／０３

１２人权问題——法人类学 的
一项 张 晓辉

尝试研究

法律人类学介评孙国东 武汉大学法学 院＜广西政法管理 干部学

院学报＞
２００５／０ １

， ，法人类 学作 为独立学 科 的诞生 张 永和 西 南政法大学＜现代法学 ＞
２００５八） １

１４

及其他

乡村纠纷 中 国家法 与 民间法 的 张 佩国 上海大学社会学系《开放时代 ＞
２００５八）２

１５互动
——法律史 和 法 律人类学

相关研究评述

法 律变 革 的 文化 阐 释
：
人类学 曹 全来 中国政法大学《 比较法研究＞２００５八）２

的法律理论

秩序 、 过程 与 文 化——西 方 法 赵旭东 中 国农业 大学 人文 《 环 球 法 律 评 论 》

１ ７律人类学的发展及其问题与 发 展 学 院 社 会 ２００５／０５

学 系

人类学视域中 的法律移植王 明亮 广 东 工业 大学 经济 《广 西 民族学 院学报 》

１ ８管理学院（ 哲 学 社 会 科 学 版 ）

２００５／０６



田

从博弈到 认同——法人类学关 乔 丽荣 中央民族大学 ＜黑 龙 江 民 族 丛 刊 ＞Ｉ
１９于纠 纷 研究 的 旨趣 、 路径 及其 仲崇建２００５／０６及

理论建构｜
超

２０法律人类学研究综述郑林南京 大学法学院（前沿 ＞２００５／０８^

基 层农村 的规 范体 系 与社会秩 王启 梁 云南 大学法学院《广 西 民族学 院学报 ＞当

２ １序 的实现——基 于法 律 人类学（哲 学 社 会 科 学 版
）￥

的视角２００６／０１^

？社 区矫正 的法律人类 学 比较孙平 广 东 司 法 瞥 官 职 业 《 比较法研究 》 ２００６川 １｜

二 ％

日 本法 人类 学及 民族法 学研究 徐晓光 贵 州 民 族学 院 学 报｛ 中 南 民族大 学 学报 》ｆ
２３的 历史与现状编辑部

（
人 文 社 会 科 学 版 ）的

２００６／ ０３法
 律

论《原始 社会的犯 罪与 习俗 》 中易军 西北 第 二 民 族学 院＜西北第二 民族学院 学人

２４的法律 人类 学法律 系报 ＞ （ 哲 学 社 会 科 学｜
版 ）２００６／０３

１ １ １







（ 续表 ）

序号论文篇名作者作者单位发表期 刊

法律 的 民 族志 写 作 与 文化 批 文永辉 中 山 大 学 人 类 《广西 民族研究 》２００６ ／０３

２５评
一论中 国 的 法 律 人 类 学学系

研究


２６近年来法人类学研究成果述评 曾 晓林 赣南师范学 院政 《嘉 应学 院学报 》２００６八）５



法学院


法律人类学研究 的 新收获—— 杨健吾 四 川 省 民 族 研 《 民族研究 ＞２００ ６／０５

２７徐晓光著 《苗族习惯法 的遗 留 、究 所

传承及其现代转 型研究 》评价


非 正 式 制 度 的 形成 及法 律失 王启 梁 云 南大学法学 院 《云 南 民族 大学学报 》 （ 哲

２８败一对纳西族
“

情死
”

的法律学社会科学版 ）２００ ６八） ５

人类学解读


论 我 国 回族婚 姻 的 法 文 化样 曹 兴华 湖南师 范大学《甘 肃农业 ＞２００６／ １０

２９态——基于西北一个社 区 的 法

人类学调査


３〇关于法人类 学若干 问題的思考 张 文山 广 西大学法学 院 《广 西 民族学 院 学报 》 （ 哲

Ｉ

｜


｜

学社会科学版 ）
２００６／０６

＊ 本表系选择
“

中 国期刊 网全 文数据库
”

的
“

模糊
”

匹 配检索 ，
最后访 问 于 ２ ００７ 年 ２ 月

２８ 日 。

表七 台湾地 区
“

法律 、文化与社会经典研读 会
＂

成员 名 单 （

２０ ０４—２００Ｓ
）

年度
｜

成员姓名
｜ ｜

成员姓 名
１Ｓｉ

王廷宇 吾湾清华大学人类学研究所＾思岑 台 袷备 湾大学法律研 究所

何建志 台 湾清华大学科技法律研究所陈正国 台湾
“

中央研究院
”

史语所

台 湾清华大學人类学研究所陈昭如
＿

台湾大学 法律系
林文凯 台 湾大学社会研究所陈韵如 台湾大学 法律研究所

２〇〇４林秀幸

＂

ｌｉｉ大学成人与继续教育研究所曾 文亮台 湾大学 法律研究所

年摩林淑雅
￣

＾大学法律研究所貪 台湾大学法律研究所

Ｉｐ浓生 台 湾
“

中央研究院
”

史语所台會大学法律研究所

洪面珠 台 湾清华大学艺术 中心


蒋 守铭 台湾清华 大学人类学研究所

主容邵武 中央研究院
”

民 族学 研究所 戴 丽娟 台湾
“

中央研究院
”

史语所

題 １＾山 清华大学哲学研究所
胃

顾坤泰 台湾清华 大学人类 学研究所

＾３佩宜 中央研究院
”

民族学 研究所
气李鸾娴 清华大学历史所台 湾

“

中央研究院
”

民族学

“范俐 琪 ３雨大学人类学研究所陈妙芬 台湾大学法律系


律２００５林 秀幸 大学人文社会学系
￣

刘美妤 台 湾清华 大学人文社会学 系

与年度邱澎 生 中央研究院
”

史语所
￣

刘 台湾清华 大学人类学研究所

社丽珠
＂

＾清华大学通识教育 中心顾坤ｆｆｉＴ 台湾清华 大学人类学研究所

貪 ｜

丨

容邵武 丨 ｇ南大学又ｉ学研涎所 Ｉ「

学
＊本表根据ｈｔｔ

ｐ ：

／／ｗｗｗ ． ｈ ｓｓ ． ｎ ｔｈ ｕ． ｅｄｕ ． ｔｗ／ ？ ｋｈｋ ｕ／ ｌ
ａｗ／ｍ ｅｍ ｂｅｒ． ｈｔｍ所载资料制作而 成

，

＾最后访问于 ２００６ 年 ５ 月 １ ４ 日 。

１ １ ２



本辑作者名录

Ｌ ｉｓｔｏｆｔｈｅＡｕ ｔｈｏｒｓ

１
． 艾佳慧 ，

北京大学法学院 ２００４ 级法理学博士生 ，

１００ ８７ １
，
北京市海淀区颐 和

园路 ５ 号

Ａ ｉＪｉａｈｕｉ
，Ｃａｎｄ ｉｄａｔｅＤｏｃ ｔｏｒ

，Ｓｃｈｏｏ ｌｏｆ Ｌａｗ
，Ｂｅｉ

ｊ

ｉｎ
ｇ
Ｕ ｎｉｖｅ ｒｓ ｉ ｔ

ｙ ，５Ｓｕｍｍｅ ｒＰ ａｌ

？

ａｃｅＲｏ ａｄ
，Ｈａ ｉｄ ｉａｎＤｉ ｓｔｒｉｃｔ

，１００８７１
，Ｂｅｉ

ｊ
ｉｎ
ｇ ，Ｃｈ ｉｎａ

２ ． 冉井富 ，博士 ， 中 国社会科学 院法学所副研究员 ，

１ ００７２０
，
北京市东城区沙滩

北街 １ ５ 号

ＲａｎＪｉｎ
ｇ
ｆｕ

，Ｄｒ ． ，Ａ ｓ ｓｏｃ ｉａｔｅＰｒｏｆｅｓ ｓｏ ｒ
，Ｉｎｓｔｉｔｕ ｔｅｏｆＬａｗ

，Ｃｈ ｉｎｅｓｅＡｃａｄｅｍｙ
ｏｆＳｏ

？

ｃｉａｌＳｃｉ ｅｎｃｅ ｓ
，１ ５ＳｈａｔａｎＢｅ ｉ

ｊ
ｉｅ

，Ｄｏｎｇｃ
ｈｅｎ

ｇ
Ｄ ｉ ｓｔｒｉ ｃ ｔ

，１ ００７２０
，Ｂｅｉ

ｊ
ｉｎ
ｇ ，Ｃｈｉｎａ

３
． 尤陈俊 ，

北京大学法学 院 ２００６ 级博士生 ，

１ ００８ ７ １
，
北京市海 淀 区颐 和 园路

５ 号

ＹｏｕＣｈｅｎｊ ｕｎ ，Ｃａｎｄｉｄａ ｔｅＤｏｃ ｔｏｒ
，Ｓ ｃｈｏｏｌｏｆＬａｗ

，Ｂｅｉ
ｊ
ｉｎ

ｇ
Ｕｎ ｉ ｖｅ ｒｓ ｉｔ

ｙ ，５Ｓｕｍｍｅｒ

Ｐａ ｌａｃ ｅＲｏ ａｄ
，Ｈａ ｉｄ ｉａｎＤｉｓ ｔｒ ｉｃｔ

，１００８ ７ １
，Ｂｅ ｉ

ｊ
ｉｎ

ｇ ，Ｃ ｈｉｎａ

４ ． 陈柏峰 ，博士 ，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教师 ，
４３００７ ３

，湖北省武汉市洪 山 区

南湖南路 １ 号

Ｃ ｈｅｎＢａ ｉ
ｆｅｎ

ｇ ，Ｄ ｒ．，Ｌｅｃｔｕｒｅｒ
，

Ｓｃｈ ｏｏｌｏ ｆＬａｗ
，Ｚｈｏｎｇｎａｎ

Ｕ ｎｉｖｅｒｓ ｉ ｔ
ｙ

ｏｆＥｃｏｎｏｍｉ ｃｓ

ａｎｄＬａｗ
， １ＮａｎｈｕＳｏｕｔｈＲｏ ａｄ

，Ｈｏｎ
ｇ
ｓｈａｎＤ ｉｓ ｔｒｉｃｔ

，
４３００７３

，Ｈｕｈ ａｎ
，Ｃ

ｈ ｉｎａ

５
． 铃木贤 ，博士 ， 日本北海 道大学法学教授 ， 日 本 国札幌市北区北 ９ 条西 ７

丁 目

０６０
—

０ ８０９

Ｓｕｚｕｋ ｉ
，Ｋ ｅｎ

，Ｄｒ ．
，Ｐ ｒｏｆ．

，
Ｓｃ ｈｏｏｌ ｏｆ Ｌａｗ

，Ｈｏｋｋａｉ
ｄｏＵ ｎ ｉｖ ｅｒｓ ｉ ｔ

ｙ ，Ｎ ｏｒｔｈ ９Ｗｅｓ ｔ７
，

Ｋｉ ｔａｋｕ
，
０６０
—０８０９

，Ｓａｐｐｏｒｏ ，Ｊａｐａｎ

６
． 彭艳崇 ，法学博士 ，北京语言大学 助理研究员 ，

１０００８３
，北京市海淀 区学院路


